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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二、设定依据

（一）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2011年 7月 1日起施行，根据 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第七条县级以上

“一类事”事项

名称
西山区企业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服务“一类事”

牵头单位
西山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配合单位 西山区医疗保障局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事业

法人、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企业、

其他组织

“一类事”涉及

事项（服务）

1.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2.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3.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4.单位失业登记

5.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6.法律咨询

7.法律援助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法定办结时限

（工作日）
55

承诺办结时限

（工作日）
22

是否收费 否 线下跑动次数 1
线下跑一次原

因和环节
原件核验 网上办理深度 三级

是否支持预约

办理
否 有无中介服务 无

联办能力 联合办理、联合审查、联合审批

咨询方式 0871-68179483

监督方式 0871-68231168

办理时间 工作日 9:00—17:00

办理地址 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 188号西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6号窗口



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

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

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第八十

三条用人单位或者个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核定社会保险费、支付社会保险待遇、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手

续或者侵害其他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 20号）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在规定期限内到当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申报。在一个缴费年度内，用人单位初次申报

后，其余月份可以只申报前款规定事项的变动情况；无变动的，可以

不申报。

（二）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用人单位

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

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

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国务院令第 765号）第十条用

人单位和个人申请变更、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用人单位注销社会保险

登记的，应当先结清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三）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失业保险条例》（1998年 12月 16日国务院第 11次常务会议

通过，1999年 1月 22日国务院令第 258号发布，自 1999年 1月 22



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失业保险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一）负责失业人员的登记、调查、统计；…… 《云南

省失业保险条例》（2006年 3月 31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38号发布，自 2006年 7月 1日起施行）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

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

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国家机关和与之建立

劳动合同关系的工人（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

缴纳失业保险费。第五条……州（市）、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

本行政区域内的失业保险工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失业保险机

构具体承办失业保险工作。

（四）单位失业登记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和与劳动者终

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备案，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应当于录用之日起 30日

内办理登记手续；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于

15日内办理登记手续。

（五）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

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

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

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第三十六条职

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

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二）保留与用人单

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

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

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第三十七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

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

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六）法律咨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9〕44号）（四）均衡配置城乡基本

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加强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网络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服

务条件。加强基层普法阵地、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服务网络。充

分发挥司法所统筹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宣传、基层法律服务、法律咨

询等功能，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健全村（居）法

律顾问制度，加快推进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大力发展县域公证



法律服务，组织公证人员采取巡回办证、网上办证、蹲点办证等多种

形式，深入基层开展公证咨询和业务办理。《司法部关于印发〈公共

法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司发通〔2019〕97号）附件第 4项

服务项目：法律咨询服务；服务对象：社会公众；服务内容：解答基

本法律问题、导引相关服务、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服务提供主体：司

法行政机关。

（七）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二十四条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

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二十五条刑事案件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下列人员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未成年人；（二）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三）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五）

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六）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担任辩护人。第二十八条强制医疗案件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

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

法律援助。第二十九条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

亲属，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件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

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司法部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

事项清单〉的通知》（司发通〔2019〕97号）附件第 10项服务项目：



法律援助（通知辩护、通知代理类）；服务对象：司法机关通知辩护、

通知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强制医疗被申请人；服务内容：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刑事辩护、刑事代理等无偿法律服务；服

务提供主体：法律援助机构。《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本条例

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

助机构依法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

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第三十一条下列事项的当

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

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

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

扶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

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

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

情形。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

济困难条件的限制：（一）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

益；（二）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三）再审改判无罪

请求国家赔偿；（四）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

关权益；（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申报须知

（一）办理前置条件：无

（二）材料可通过电子证照库调取的，可免于提交。

（三）提交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

javascript:;


注意事项：

办事事项名称 事项办理

选择

情形备注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必办

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必办

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停保 必办

单位失业登记 必办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选办

法律咨询 选办

法律援助 选办



四、申请材料
序

号
材料标准名称

材料

类型

材料

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

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

注

1 停保申请表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或窗口打印
\ 1 必要 全量事项

2 身份证明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单位失业登记 办理单位失业登记时提交

3 介绍信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单位失业登记 办理单位失业登记时提交

4
解除劳动合同

证明书

复印

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单位失业登记、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办理单位失业登记、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时提交

5
云南省工伤保险待

遇申领表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申请时提交

6 工伤认定申请表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申请时提交

7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申请时提交

8
关于因工伤残等级

鉴定结论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申请时提交



序

号
材料标准名称

材料

类型

材料

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

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

注

9
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确定书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

人自

备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申请时提交

10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

济困难承诺书
原件 纸质

申请人

自备
\ 1 非必要 法律援助

情形选择“法律援助”时

提交

11 案件材料 原件 纸质
申请人

自备
\ 1 非必要 法律援助

情形选择“法律援助”时

提交

12
法律援助申请委托

书
原件 纸质

申请人

自备
\ 1 非必要 法律援助

情形选择“法律援助”时

提交



五、办理流程图

六、办理结果

（一）结果信息

序号 结果名称 结果类型
是否支持物流

快递
备注

1 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 通知书 否

2 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 决定书 否



（二）结果样本

1.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

2.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

七、收费信息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网上支付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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